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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严格监管保障“长租”

主持人:

?于解决住房需求来说， 租赁住房无疑也是重要的途径。

尤其是可以 “长租” 的公寓， 往往格外受到青睐。

然而近年来， 一些长租公寓平台为抢占市场、 扩大规模而

盲目扩张， 最终却难以为继。 也不排除有部分经营者从一开始

就别有用心， “圈钱跑路” 不是结果而是目的。

有鉴于此， 从 2 ?以来， 深圳、 北京、 上海三个一线城市

相继发文， 加强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活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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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证券日报》 报道， 2 月

4 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等十部门联合下发 《关

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本市住房租赁
市场秩序的实施意见 》。 至此 ，

四天时间内， 北京、 上海、 深圳

已相继发文整顿住房租赁市场秩
序。

“租赁市场是住房体系中的
重要构成部分， 去年长租公寓的

接连爆雷， 对业主和租客均造成

较为不利的影响。” 上海中原地
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通常来说， 农历新
年后是住房租赁市场的签约旺

季， 在此时间点上， 京沪深三大

一线城市相继出台监管政策， 无
疑有助于进一步规范租赁市场，

保护后续住房租赁市场的各方权
益。

具体来看， 为进一步整顿住

房租赁市场秩序， 规范住房租赁
市场行为， 《意见》 从加强住房

租赁市场主体管理、 加强房源信
息发布管理、 加强住房租赁合同

网签备案管理、 加强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管理、 加强住房租赁交易
资金监管、 加强租赁房屋安全管

理、 加强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 严厉打击住房租赁市场乱

象和加强住房租赁管理制度保障

等九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其中， 《意见》 从规范租赁

服务收费、 规范租金支付周期、

规范机构业务合作三个方面加强

住房租赁交易服务的管理， 包括

续约无需再次缴纳中介费， 中介
公司也不能赚取住房的出租差

价 ， 押金需在 30 日退还承租

人;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不得强迫
或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

一次性支付超过三个月的长周期
租金等。

同时， 《意见》 还从开立资
金监管账户 、 签订账户监管协

议、 严格资金收付要求、 严控租
金贷款业务等四个方面加强住房

租赁交易资金监管。

“租户的租金先存入监管账

户， 再由监管机构付给住房租赁

经营机构， 严控租金贷业务， 这
一点对租赁行业的发展影响颇

深。”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
析师王小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 设置资金监管账户， 一方面

减少租户白交房租的风险;另一
方面也杜绝长租公寓企业为加强

现金流而采用 “高进低出、 长收
短付” 的商业模式。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

心总监严跃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 整体上看 ， 京沪深均对

“租金贷” 提出更进一步的管控。

事实上， 对长租公寓企业来说，

租金贷业务确实需要规范， 以防

范租赁市场金融风险的扩大。 当
然， 若从其中的差别化政策内容

看， 此次上海出台的住房租赁市
场新政， 也是全国层面提出的首

个压缩租金贷占比的信贷政策。

整体上看， 随着监管部门严管长
租公寓企业 “租金贷”， 后续住

房租赁市场将迎来更加稳定和健
康的发展。

四天三城出台住房租赁新规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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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通过贷款形式获取资

金来支付房租， 这原本对租客来说

多了一种选择， 是一件好事。 但在

实际操作中， 一些无良平台通过与

贷款机构合作， 强制性地要求租客

进行租金贷。 一旦发生平台跑路的

情况， 就使得租赁关系中涉及的法

律问题更加复杂化。

因此， 此次各地规范住房租赁

市场的一大举措， 就是严控 “租金

贷”。

比如上海就明确要求： 未开展

?人 “租金贷” 业务的住房租赁经

营机构 ， 原则上不得新增该项业

务。 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已开展?人

“租金贷” 业务的住房租赁经营机

构， 应于 2021 年一季度前向市房

屋管理部门报备贷款规模压降计

划， 确保 2022 年底前贷款金额调

整到占?业租金收入比例 15%以

下。

住房租赁合同未经网签备案

的 ， 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人

“租金贷” 业务。

对于新发生的?人 “租金贷” 业

务， 金融机构经与住房租赁经营机

构、 承租人协商一致， 应当直接放款

至监管账户。

北京也要求严控 “租金贷” 拨付

对象， 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 小额贷

款公司等机构不得将承租人申请的

“租金贷” 资金拨付给住房租赁?业。

也就是说， 租客申请了住房租金

贷款， 放贷机构可以把贷款发放给租

客， 也可以签订协议后直接发放给房

东， 但不能发放给住房租赁?业及其

关联?业或利益相关方。

深圳除明确要求将租金贷款拨付

至承租人?人账户外吗， 还要求贷款

期限不得超过住房租赁合同期限， 发

放贷款的频率应与借款人支付租金的

频率匹配。

同时 ， 住房租赁?业不得以隐

瞒、 欺骗、 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

用住房租金贷款， 不得以租金优惠等

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

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

相关内容。

严控“租金贷”

上海明确要求：未开展个人“租金贷”业务的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原则

上不得新增该项业务。

收付租金周期须匹配

和晓科： 之前发生跑路情况的

长租平台， 往往向租客一次收取了

一年的租金， 但按月或者按季度支

付给房东。

现在各地的相关措施都明确，

租房平台收付租金的周期须匹配。

比如上海的规定就明确： 住房

租赁经营机构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

周期， 应当与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

周期相匹配。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不

得强迫或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

租人一次性支付超过三?月的长周

期租金。 房屋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

应当在合同示范文本中增加特别告

知内容， 提示承租人一次性支付长

周期租金 ， 可能产生租金损失风

险。

承租人支付租金周期在三?月

以上的， 租金应当按月划转至住房

租赁经营机构； 承租人支付租金周

期不超过三?月的， 由住房租赁经

营机构与承办银行约定按月或按季

划转。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向收储房

源的出租人支付租金和押金， 由承

办银行按照机构与出租人的合同约

定划转。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收取承

租人的押金， 只能用于支付收储房

源的应付押金。

积极推进承办银行与市住房租

赁公共服务平台联网对接， 共享网

签备案的合同信息。

深圳则提出， 住房租赁?业收

取的承租人押金及单?支付周期租

金合计超过 4 ?月租金数额的， 对

于超过部分的资金 ,由监管银行进

行监管， 或者由住房租赁?业提供

相应的银行保函进行担保， 而且监

管资金只能由监管银行按月释放给

住房租赁?业。

上海的规定明确：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周期， 应当与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周期相匹

配。

潘轶： 一些别有用心的长租公

寓平台之所以跑路 ， 关键是可以

“卷款而逃”。

由于长租公寓涉及众多房东和

租客， 掌握的资金数量也很大， 因

此有必要对资金账户进行有效的监

管。

此次上海就明确， 住房租赁经

营机构应在本市注册的商业银行

中， 开立全市唯一的住房租赁资金

监管账户， 该账户不得支取现金且

原则上不得变更。 住房租赁经营机

构收取租金和押金， 应当由承租人直

接存入监管账户；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

向所收储房源的出租人支付租金和押

金， 应当通过监管账户支付。

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在本市设立子

公司的， 母子公司均应单独开立监管

账户。

北京还针对住房租赁?业收取的

押金提出建立押金托管制度。 住房租

赁?业向承租人收取的押金， 须通过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建立的专用

账户托管,?业不能擅自动用和挪用。

设租金监管账户

上海规定：住房租赁经营机构应在本市注册的商业银行中，开立全市

唯一的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该账户不得支取现金且原则上不得变更。


